
绪 言

年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它仿效西

方的“三权分立”建立起了中国的议会民主制，并在推翻清朝皇权

专制统治的基础上推行着宪政运动。在民国执政时期，围绕宪政

所展开的议会斗争、武力讨伐、政权更替是极其惨烈的，从政权形

式和统治方式上，先后出现了孙中山的民主共和、袁世凯的帝制自

为、宣统皇帝的封建复辟、北洋派系的军阀专制、蒋介石的一党专

政，不管是哪种政权形式和统治方式，宪政始终是治政中不可替代

的主题。就拿民国西藏法制建设来说，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

之间的关系问题、国家对西藏的主权问题和国家的统一与分裂的

问题，始终贯穿于各个阶段民国政府治藏的法制建设中。特别是

月

是根据民国

日北京政府正式公布、实施的《中华民国宪法》，更

年的历史，“民族分裂是近代中国面临的最大威

胁” 的状况，将“统一”作为最根本的国家制度列于第一章第一

条的显著位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民族分

裂、建立并巩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要求。

民国时期是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充满了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

辛亥革命的成功本质上就是民主对专制的胜利，是宪政对皇权的

胜利。一旦在中国开启了民主宪政的风气并建立了民主宪政的政

权体制，任何变相地破坏宪政和复辟皇权都是社会所不能容忍的。

年孙中山制定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了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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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自

的民主共和政体，北洋军阀袁世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制定并颁布

了与封建皇帝一样的总统高度集权的《中华民国约法》，并最终在

这部约法的掩盖下，走上了复辟封建皇权的道路。袁世凯的复辟

引起了全中国追求民主的人士的坚决反对，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

迅速席卷中国，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中命丧黄泉。张勋的复

辟、曹锟的贿选宪法，都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这种逆历史

潮流而动的反民主、反宪政的行为，最终都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被

淘汰。国民党所建立的一党专制，实行着反人民、反民主的阶级压

迫和民族压迫，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力量，代表人民与国民

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并在建立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内部实行着

与国民党截然不同的民族政策和民族法律制度。在祖国内地进行

民主斗争的过程中，西藏也在发生着近代化的变革。清朝末年第

十三世达赖喇嘛逃亡印度，接触了西方的先进文明和制度，在返藏

年开始在西藏进行了一定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引进

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建立了一批近代化的工厂，并在部

分继受清末西藏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对社会风俗和社会制度进行

了改良，西藏在逐步向近代化转变。当然，西藏在传统的封建农奴

制度和贵族统治制度下，这种有限的改良是不可能像内地那样发

生本质的变化的，但它毕竟为西藏近代化的开端作出了有益的贡

献，从这一点上看，西藏的民主风气已经开始得到了培养。在整个

民国统治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着民主与反

民主的斗争，从民国历届中央政府颁布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的内

容来看，中央政府对于西藏地方的传统政治制度都基本上予以尊

重，更明确地表述在宪法文件中的提法就是实行民族自治，这是一

种治理多民族国家的民主态度，当然，这种民族自治是否能够得到

执行或执行多少则是另外一回事。对于西藏，由于清末以来中央

对西藏的错误政策，导致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隔阂，西藏地方

政府所认为的民族自治就是“民族独立”，就是要摆脱中央政府对



西藏的控制，这对于有着根深蒂固传统的“大一统 思想的中国人

民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于是，民国治藏过程中就始终围绕着一

个主题而进行，那就是民主与反民主、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这种

斗争贯穿了整个民国统治的始终，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维护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策和法律文件。

在民国统治时期，反对帝国主义分裂斗争的任务也是相当艰

巨的。清朝末年在西藏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帝国主义主

要是英国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干涉和分裂活动提供了可乘之

机。民国时期，英国帝国主义继续图谋侵略西藏和分裂西藏，不断

地挑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断地激化中央政

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不断地利用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亲

英派势力挑起分裂西藏的事端。民国肇始，驻守西藏的川军哗变，

英国帝国主义分裂势力乘机挑动西藏发动了“驱汉事件”，从此西

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几乎隔绝。为了达到分裂西藏并在西藏

攫取更多利权的目的，在西姆拉会议上，英国帝国主义强迫中央代

表陈贻范在西姆拉草约上签字，并利用袁世凯复辟政府急于得到

国际承认和善后借款的迫切心理，逼迫袁世凯政府承认裂土分疆

的西姆拉条约，当然英国这种分裂活动遭到了全中国人民的抵制

而未能得逞。在泛亚洲会议上，又是因为英国分裂主义势力的挑

唆和帮助，会场竟然悬挂象征西藏“独立”标志的雪山狮子旗，英国

在印度的殖民政府在亚洲地图上公然将西藏行政区域划在中国国

境之外，并在会议上叫嚣西藏“独立”。在民国统治后期，英国帝国

主义分裂势力又利用西藏地方政府内部的“亲英派”势力打击“亲

汉派”势力，将倾向中央政府并经中央政府册封的热振摄政囚禁杀

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南边省的过程

中，英国帝国主义分裂势力再次怂恿西藏地方政府炮制了第二次

“驱汉事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过程中，英国帝国主

义分裂势力仍然丧心病狂地资助西藏地方政府军械弹药，企图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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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吐蕃统一王朝

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民国时期，英国帝国主义在西藏所从事

的一系列分裂活动，目的就是要将西藏分裂出中国，使西藏成为在

英国帝国主义分裂势力控制之下的附庸。英国的这些企图都最终

化为了泡影，这得益于民国历届中央政府对西藏分裂主义和英国

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坚决抵制。民国时期，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

侵略、干涉和分裂贯穿了治藏的始终，由此也形成了一系列反帝反

分裂的法律文件，构成民国治藏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藏的法制建设历史悠久。据史料记载，早在石器时代，西藏

先民就已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在公元

建立后，就根据本民族的传统，结合祖国内地的文物典章，创造了

独具本民族特色的法律文明，诞生了《吐蕃基础三十六制》，西藏从

此有了《六六大计法》、《度量衡标准法》、《伦常道德法》、《敬强护弱

法》、《判决权势者的法律》、《内库家法》，形成了刑事、民事、军事、

诉讼等法律为一炉，“王法”“教法”“自法”为一体的诸法合体的法

律制度。吐蕃统一王朝的法律是西藏历代统治者制定法律的先

河。元朝将西藏纳入国家的版图以后，在西藏管理方面创造了许

多前所未有的制度，如设站驻兵制度、乌拉差赋制度、铁券文书制

度、土地清查制度等等，并在明朝、清朝得到继承。元朝时期，西藏

帕竹政权制定了《十五法》和其他法规，产生了英雄猛虎律、懦夫狐

狸律、官吏执事律、听讼是非律、逮解法庭律、重罪肉刑律、警告罚

锾律、胥吏供应律、杀人命价律、伤人处刑律、狡赖赌咒律、盗窃追

赔律、亲属离异律、奸污赔偿律和过时渝约律。《十五法》的颁行对

以后西藏法律的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基本内容一直为以后西

藏地区的统治者制定地方法律时所沿袭，成为后来《十三法典》的

蓝本。明朝时期，继续执行对西藏的羁縻政策，沿用了元朝时期制

定的法律和政策。在明朝统治西藏时期，西藏地方政府制定了《十

六法典》，确立了英雄猛虎律、懦夫狐狸律、官吏执事律、听讼是非

律、逮解法庭律、重罪肉刑律、警告罚锾律、使者薪给律、杀人命价



律、半夜前后律、异族边区律，基本上沿袭了《十五法

律、伤人抵罪律、狡诳洗心律、盗窃追赔律、亲属离异律、奸污赔偿

。清朝入关

以后，清廷扶植第五世达赖喇嘛在西藏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制定

了《十三法典》和《法典明镜二十一条》，基本上奠定了西藏地方民

族法的发展格局，此后，西藏地方民族法几乎没有新的建树。清朝

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和《钦定理藩院则例》等的颁行，

将西藏地方法律制度基本加以继承，并融进了中央王权的意志，在

“因俗制宜”的政策下改造西藏地方法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

法。《钦定理藩院则例》是清朝民族立法的集大成者，是清朝中央

政府治理西藏地方法制建设经验的总结，它对于全面强化和完善

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权奠定了法制基础，为清代国家主权

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提供了保障。正是由于清朝的民族立法具有

一定的科学性、民族性，它在颁行之后得到了很好的执行，并为民

国时期制定治藏法律奠定了基础，成为民国时期继续适用于西藏

的有效法律。由于西藏是一个宗教盛行的区域，执行着政教合一

的政治制度，宗教首领既是宗教的化身又是最高行政长官，因此他

的言行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在西藏地方政府法律中，“法旨”是法

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具有永久的效力。西藏地方政府在长期的

执政过程中，还形成了一套有机创制法律的机制，那就是创制“先

例”或“定制”，这些“定制”或“先例”对于补充西藏法律的不足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这种创制法律的形式贯穿了西藏发展的整个

历史。

民国时期西藏法制建设，除了宪政建设是以往国家法制和西

藏地方法制所没有的以外，无论从中央治藏法制的角度上还是从

西藏地方的法制建设角度上，都基本上对此前的法制建设成果进

行了有选择性的、但几乎是绝大多数的继承，这一方面与统治阶级

的因地制宜的治藏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也是西藏的传统经济制度、

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以一贯之使然。当然，民国时期毕竟不同于历



史上的其他朝代，它本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就是民国时期能够

在法律继承的基础上创制新法律的原因。民国时期西藏法制建设

没有明显的阶段性，但大规模的立法主要集中在国民党统治时期。

在国民党统治之前的民国政权更迭频繁，制定民族法没有稳定的

立法环境，这是民国前期西藏民族法较少的主要原因。

民国制定的有关西藏的法律，基本上还是坚持了“因地制宜”

和“因时制宜”的立法原则，在坚持国家对西藏行使主权的前提下，

对西藏传统的民族法进行认同，对民国前的王朝立法进行有选择

的继承、改造和创新。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关于西藏立法凸显出规

模性，特别是在教育立法上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涉及的方面也比较

广泛，不仅确立了西藏教育的总体规划，而且对西藏党治人才、政

治人才、寺庙教育、社会捐资办学、教育补助、学生保送、学生待遇、

学生留学等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对于培养符合国民党专制统治

需要的西藏人才起到了保证作用，教育立法成为国民党统治时期

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的立法思想指

导下，民国中央承认了清朝《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水牛

年决定》、《铁虎清册》、《钦定理藩院则例》、《新治藏政策大纲十九

条》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三法典》的法律效力；继续维护西藏传统

的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三等九级人等的社会制度、三大领主庄园

的农奴经济制度，扶植和发展宗教压迫、领主压迫、社会等级压迫；

继续维护西藏无序的司法审判状况，认可西藏落后野蛮的刑罚制

度，呈现出新旧法律杂沓和交融的特点。

围绕民国宪政在西藏的推行，西藏地方政府与民国中央政府

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是十分激烈的，这种矛盾和斗争的结果就是

诞生了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央为解决具体争议而制定的条例、办法、

细则和规约。但是，民国法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央与西藏地

方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彻底将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西藏，

民国西藏法制建设的最终任务并没有完成。但是民国政府各个时



少数民族事务的中央机构

期，都始终奉行着“五族共和”的立法思想，并建立了专门主管西藏

蒙藏委员会，并在西藏成立了驻藏

办事处。同时为加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还允

许西藏地方政府在内地设立了西藏驻平、驻康、驻京办事处和班禅

驻京办事处。为了防止西藏分裂，民国政府各个时期都注重对西

藏上层人物的怀柔，采取各种方法吸纳他们参政议政，扶植西藏地

方“亲汉派”势力，与西藏内部的分裂势力和外国帝国主义分裂西

藏的势力展开坚决的斗争，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作出

了一定的贡献。

本书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坚持科学严谨的治

学态度，努力发掘关于西藏法制建设的史料，力图根据自己的分

析，对民国时期西藏法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但囿于民族文化

的差异和史料使用的限制，诸多观点不免偏颇，诚恳地就教于各位

方家，希望批评指正。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晋藩先生的指导，得到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的

资助，得到梅庆旭先生西藏全程考察资助，得到知识产权出版社王

润贵先生等的大力支持，最终使本书付梓刊行，在此表示衷心

感谢。

日月年

孙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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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国时期西藏法制概况

日中华人民共和月

西藏自 世纪的元朝时期被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之后，作为

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始终和全国各地血肉相连、同呼

吸共命运，其社会发展的脉搏，也随着全国的历史进程而跳动。

元、明、清各代王朝如此，民国时期也是如此。

年民国时期的

年

年，是中国历史上大变革的时代。从

月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到

国成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为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在这历史的大变革时代中，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中华各族人

民经历了血泪和战火的考验。一方面中原大地动荡不安，外敌入

侵，民不聊生，战乱不已，政权更迭频繁；另一方面，革命潮涌，民族

奋起，外抗顽敌，内争民主。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西藏地方

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极为激烈，形成了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法制史

的重要特点。民国期间历届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政策，除了借鉴元、

明、清三代治藏经验外，主要是针对当时西藏的特殊情况而制定

的。从全国范围来看，民国期间中央政权更替频繁，政令多变，但

是，历届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基本政策，却是一脉相承的，即始终坚

持国家的统一、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这个基本点。

第一节　　　　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法制概况

年（清朝乾隆五十七年）福康安讨平尼泊尔侵藏后，清朝

政府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藏中一切军政大权基

本上归驻藏大臣掌管。自民国元年在西藏发生川军哗变、达赖返



人、授灌顶大国师名号的有

年（乾隆五十八年）的《钦定藏内善

藏主持西藏政教以后，由于中央对西藏政策尚未确定，加上外国帝

国主义侵华势力的策动，西藏地方政府对中央的态度是若即若离

的。同时，独特的地理环境、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政教合一的

政治制度，使得西藏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模式得以传承，直

到新中国建立以后，才有所改变。

西藏以崇信佛教倡立政权，自元世祖封西藏教主八思达为大

宝法王，兼领藏地，西藏开始了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明朝因袭元

朝的治藏方略，仍采用羁縻政策治理西藏，终明之世，封法王名号

的有 人、授西藏大佛子名号的有

人、授灌顶大师名号的有 人，宗教势力兴盛一时。到了清朝康

熙年间，西藏桑结第巴专政，清廷封其为土伯特王，达赖五世仅掌

理教务，政教乃告分离。平定准噶尔叛乱后，清朝封颇罗鼐为郡

王，总理藏政，并设置正副驻藏大臣分驻前后藏。

人分其权。

年（乾隆五

十五年）朱尔墨特那木扎勒叛乱后，仍以达赖总揽政教事务，而另

外设置噶伦

后章程二十九条》扩大了驻藏大臣的权限。西藏自噶伦以下番司

及管事喇嘛，事无巨细，均禀命驻藏大臣办理；四噶伦及番目的任

免，都由驻藏大臣奏派；大寺坐床堪布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

选派任，小寺堪布喇嘛由达赖自行选补，达赖的政治权力开始遭到

限制和剥夺。但西藏僧俗民众与僧俗官员，因笃信佛教，对达赖尊

崇的程度要较驻藏大臣为高。第十三世达赖执政期间，凭借外国

势力的支持，驱逐在藏汉军后，政教大权集于一身，西藏民众大会

等于虚设，西藏一切军政、教务向来很少请示中央。

西藏地方政治实质上是农奴主贵族专政的政权，披以宗教的

外衣。一般群众只知道有官吏，而不知道有法律，更不知道什么是

政治。西藏地方官吏，多利用权势安排个人的生活享受，对政府事

务和公共利益很少关注。政府机关没有法定的办公时间，官吏也

不常到办公处所，只有噶伦等因为事务较多，每天还到噶厦办公。



日抵达拉萨，月

月年 日根据国民政府十三世达赖喇嘛致祭专使黄慕松（

日回京复命）的调查，在此期间西藏地方月抵达拉萨， 年

事宜；下设司伦

宗大小根据户口的多少而定。每宗设宗本

地的县长职务，如果设置

于

政府的政权组织按照行政建制是噶厦和宗政府；按照噶厦内部等

级体制依次是：藏王

人，主管政务；噶伦

人，由达赖喇嘛兼任，主管西藏军政教一切

人，主管庶政一切事宜。噶

伦之下设立三大管理系统：一是噶厦政府机关文官组织，其中有主

管司法审判事宜的协尔帮建制；二是噶厦政府军事武官组织；三是

慕松入藏时，据调查全藏共有

噶厦政府地方官组织。在西藏噶厦政府之下，设立宗政府。在黄

宗，其设置与内地的县相似。每

人或

人，一般是僧官和俗官各

人，相当于内

人，以管理

全县事务，执掌地方民事与军事并兼具司法审判职能。

到了

年

年（民国二十七年），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特派蒙藏

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西藏摄政热振呼图克图主持十四世达赖

喇嘛转世坐床典礼事宜。吴忠信于

月

人，地位在噶厦之上，帮办政务。噶厦内设噶伦

日离开。在此期间，他考察了当时西藏的社会政治状

况，根据他的考察结果来看，当时的西藏地方政权组织较黄慕松时

期已经有所变化。达赖喇嘛仍然总揽西藏一切政教大权，其下分

设二部：一为噶厦，一为伊仓。噶厦办理政务，伊仓办理教务。另

外设置司伦

的传统机关设置没有太多的变化，只是人数上有

人，一僧三俗，决定事务采取合议制，惯例是由僧官作为主持的首

席。噶厦是政府的中心组织，其下辖二十多个机关，分管司法和行

政等事项。政府中的次要事件由噶伦自行处理，重要事件均应拟

具意见，呈由司伦转呈达赖裁决。十三世达赖逝世后，热振呼图克

图摄政，司伦被罢免停职，噶厦开始与摄政发生直接关系。这一时

期，西藏地方政府

所增减。 的社会需要又增加了农务局等部门。真正涉及根据当时

司法事务方面的机关有朗仔辖（拉萨市政府），下设司法、民事、警



上基本有财产

察等职能部门；在噶厦政府内部设立司法处，下设拘留所。

西藏地方传统创制法律的机关主要是政府和以达赖、班禅为

代表的宗教首领，他们也是最高行政长官。作为地方政府，由于其

统治的传承性和社会经济基础的稳定性，习惯法和传统的地方法

律一直在发生持续的效力，像清朝时期五世达赖制定的《十三法

典》一直是西藏的基本法典。另外，清朝的灭亡，也并没有使清朝

制定的法律如《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钦定理藩院则例》、

《水牛年决定》、《铁虎清册》、《新治藏政策大纲十九条》等法律文件

失效，而是转化成为西藏地方的习惯法形式存在，上述法律虽然西

藏地方政府没有明确地宣布其继续有效，但在实际统治中，它们都

发生着持续的效力。当然有些法律如《钦定理藩院则例》还被中央

政府明确作为治藏的法律。作为宗教领袖，创制法律的“法旨”“例

规”“定制”“先例”也是法律产生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且这些“法旨”

“先例”“定制”“例规”对于补充法律的不足和修改、变更法律都具

有重要的作用。在民国统治西藏时期，西藏地方政府没有制定诸

如《十三法典》那样大的地方法律，但是噶厦政府和宗政府颁布的

命令、法令还是比较多的。此外，摄政命令也是法律的一种形式。

西藏法律形式具有多样性，有法典、法令、命令、文告、封文、法旨、

先例、定制等等。西藏在司法审判方面仍然沿用着传统的司法机

构设置、神明裁判的审判方式，由噶厦政府中的协尔帮和拉萨政府

即朗仔辖执行审判事宜，地方宗政府和领主庄园也有一定的审判

功能，但是对于宗政府的裁决不服的则可以上诉到噶厦，而领主庄

园内部的司法审判则是私设的，它主要是对庄园内部事件进行处

置。寺院内部也有主管司法审判的机构称“协敖”，主要针对寺院

内部违反寺规、犯罪的宗教僧侣进行处置。在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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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宪法》、中华

处罚、刑事处罚、行政处罚、宗教处罚等，刑罚手段有剥皮、抽筋、溺

水、剁肢等落后、野蛮的方法；在财产处罚上主要有没收财产、罚赔

等；在宗教处罚上主要有剥夺转世权、剥夺僧籍、剥夺职衔等；在行

政处罚上主要有剥夺行政官职、职衔称号等。西藏地方的监所还

没有制度化，在清末监狱制度改革中也基本没有受到冲击，随便找

个地方关押人犯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在民国时期这种状况也没有

得到改善。

西藏地方政府在民国推行宪政的过程中，始终围绕着中央政

府在西藏行使主权的问题而周旋。西藏自元朝被正式纳入中国版

图之后，特别是发展到清朝，根本不存在要从祖国分裂出去的问

题，这主要是因为对西藏地方政府的调控权完全掌握在中央政府

手中。中央政府通过恩威并用的手段，牢牢地控制了西藏地方政

府，并通过颁布一系列法律、法令来达到改革西藏地方政府，使之

走上中央政府所预设的运行轨道，以达到一劳永逸的目的。但是，

晚清国势衰弱，外国帝国主义入侵，祖国日益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

过程中，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西藏也逐步成为外国帝国

主义侵占的对象，加上中央政府无力保护西藏地方政府的权益以

及执行错误的对藏政策，导致西藏地方政府对中央政权日益疏远。

中华民国时期，虽然在不断的战争中更迭着中央政府，但是历届中

央政府都基本始终坚持了宪政体制，坚持了共和政体，坚持了西藏

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主权的立场。西藏地方政

府虽然在风雨摇曳中采取了政治骑墙政策，但最终没有从祖国的

版图上分裂出去。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和法律也在斗争中得到了

缓慢的推行。从西藏地方政府多次派代表参加民国各个时期的政

权建设情况来看，西藏地方政府对民国中央政府的统治是认同的，

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

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所确定的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中国享有在西藏的国家主权是给予认可的，即使从一些小法来



看，如教育制度改革、寺庙监督管理等法律还是得到了很好的执

行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境地，

西藏也日益遭到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央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

平等条约，为民国在西藏推行宪政造成了重重障碍。晚清在西藏

的新政，根本目的就是“固我主权”，但是在改革中错误地认为剥夺

达赖的事权就能够巩固国权，从而造成了达赖及其西藏地方上层

人物对改革的抵触，尽管张荫棠的《新治藏政策大纲十九条》的颁

布与实施以及之后的联豫改革，对西藏社会的政治、经济、外交、交

通、办学、司法、军事等方面有所触动，然而这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西

藏社会的弊端，反而留下了一堆后遗症。首先是清朝虚伪的宪政，

伤害了西藏人民的感情。无论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还是《宪法

重大信条十九条》，虽然都主张实行西方的“议会制”“责任内阁

制”，但这些美丽的辞藻都掩盖不了清廷“谋中央集权，拿宪法作愚

民的工具”的本质。清朝在西藏推行宪政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给

西藏人民带来任何实惠，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将帝国主义在西藏

的势力驱逐出去的问题。这种状况导致了西藏僧俗民众由对宪政

的热望转变成为对宪政的漠然视之，从而形成中央政府在西藏推

行宪政的心理障碍。其次是崇满抑藏，孤立改革，加剧了西藏地方

政府与中央政权之间的隔阂，使得西藏新政在改革中举步维艰，导

致了脱离西藏地方支持的“孤立改革”的局面。清廷改革地方官僚

制度的目的是削弱他们的权力，力图使地方置于中央政府各部之

下，以建立一个一元化的政体。联豫在西藏的官制改革，实际上也

是为了摆脱西藏地方政府的束缚，加强驻藏大臣的事权，以至于西

藏新政时期，没有一个西藏地方政府要员参加新政机构，从而使得

推行新政的机构与西藏地方政府发生了脱节。驻藏大臣不能正确

处理与以达赖为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导致中央与

西藏关系紧张与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从而削弱了改革的内力，这



是导致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年 月

出走印度，

日十三世达赖喇嘛

日清廷革除了达赖喇嘛的名号，无疑宣告了中央政

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共同改革关系的破裂。清廷对达赖名号的革

除，伤害了藏族人民的感情，使新政的推行更加困难，因为达赖喇

嘛在藏传佛教中崇高的地位，藏族人民对于藏传佛教的虔诚信仰，

败，导致了此后民国

是决不会因为清廷的一纸诏书而化为乌有的。清末西藏宪政的失

年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感情

隔阂。第三，屈膝投降的外交政策，加剧了西藏地方政府的外向之

心。清末西藏新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主权，抵御外辱，这必然遭到

外国帝国主义的无理干涉和破坏，在清中央政府奉行的“量中华之

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投降外交路线之下，清中央政府是不可能

从根本上将外国帝国主义势力驱逐出西藏的。清中央既不能承担

对西藏地方政府的保护之责，又执行了与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利益

相冲突的错误政策，在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涉、破坏和拉拢之

下，西藏地方政府加剧了外向之心。民国建立之后，并没有确立起

正确的反帝政策，反而继续奉行满清以来的软弱的屈膝投降的外

交政策，这就为帝国主义的继续干涉打开了方便之门。在整个民

国统治时期，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始终是分裂西藏的元凶，也是破坏

民国宪政的罪魁祸首。最后，脱离社会实情，忽视区域的特殊性，

缺乏因地制宜的措施是清末西藏新政失败的根本原因。清末的西

藏新政是为了建立符合时代潮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方

式，这在盛行自给自足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庄园溪卡经济制度下是

根本没有社会基础的，其颁行的一系列仿照西方而制定的商业法

规也因为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而被束之高阁。民国建立后，特别

是北洋政府时期，由于执政者本身就是脱胎于清朝的旧军阀、旧贵

族，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清末西藏新政改革失败的原因，反而执行

着与民国宪政相违背的晚清治藏政策，这必然导致民国宪政在西

藏的难以推行。当然，清末新政毕竟给封闭、保守、落后的西藏带



第二节　　　　民国时期中央政府治藏法律制定的概况

来了一缕近代化的气息，民国时期在西藏推行宪政已经不再是什

么新鲜的事情了，民主、宪政观念已开始在西藏逐步确立，但是保

守落后的社会基础，也为民国宪政的推行带来了重重困难。

从 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由封建社会一步步沦为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民族问题，一方面是少数民族仍受国内统

治阶级贵族的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既共同

遭受封建地主买办阶级的糟蹋，同时又遭受外国帝国主义的蹂躏。

所以，这一时期的民族法基本上是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制定的

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民族法。

民国历史短暂，国内战争与政权更替频繁，导致在这一时期没

有一部像清政府时期所制定的民族法《钦定理藩院则例》那样的法

律出现。在治理西藏问题上，民国政府所制定的法律主要包括两

个大方面：一方面是各个政权时期普遍制定的宪法以及宪法性文

件所涉及的治藏法律规定；另一方面是针对西藏地区所制定的单

行行政法规。

一、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治藏法律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起了中华民国南京临

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央临时政府，还没有建

立起管理民族工作的机构，就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胜

利果实，民族法根本没有来得及起草和制定。但是孙中山先生在

对民族问题的认识上是不断深化的。如辛亥革命前，中国资产阶

级确定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纲领，在民族问题上还处于极端

的民族主义的思想状态。之后，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三民主义”，其

中的“民族主义”是以“倾覆清廷，创立民国”来取代“驱逐鞑虏，恢

复中华”的，并主张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但孙中山先生又



日公布、月 年

在

年

袁世凯政府公布了《蒙藏事务局官制》法令，

是在

年

宪法） 年

条》 年

月公

认为：“这五族的名称很不恰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

年

所以，

月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了各民族一律

平等的原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法律形式昭示各民族一律

平等的法律原则，为此后民族法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二、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治藏法律

月 日，袁世凯在《中华民国大总统令》中宣布，不

拟设立专管民族事务的“理藩”部门，理由是已经“五族共和”。但

是数月之后，因蒙藏地处边疆，事务日增，又成立了蒙藏事务局，隶

年 日月属于国务院，管理清朝时期属于理藩院的事务。

年 月又颁布了

《蒙藏事务局职任暂行规则》。此外，还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是在

年

月

日发布了中国对满、蒙、藏的主权的五条原则；第二

日颁布了《蒙回藏王公爵章条例》。尔后，其

他民国政府又在袁世凯政府法令的基础上，对蒙藏问题发布了若

干法令，主要是围绕理藩部、蒙藏院等对边疆民族的管制问题。在

月

清末，有关宪法性的文件很多，但涉及少数民族问题的不多。如在

日清朝政府颁布的《宪法大纲》（中国历史上第一部

月

月

日清朝政府又颁布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

日修正的《中华民国临

年时政府组织大纲》，都无一字提及少数民族的问题。

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提及少数民族问题，规定的只是“中华

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以及涉及领土行

省的“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及其议员选派之问题。虽然内容很

少，但种族平等、信仰自由的原则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不管它的实

际意义如何，可以说是几千年破天荒的“革命”口号。此后的有关

宪法性文件，基本上都有相应的原则。这一时期的治藏法律主要

月

年

孙中山：“民九修改章程之说明”，载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月刊》第七期。



年以后制定的有关法律，

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北洋政府，建立了国民政府。

是规范了主管西藏事务的中央机构的权限，确立了中央对西藏的

管辖权和治理权。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治藏法律

年

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篡夺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果实，代替了

月国民党通过了《中华民国

年公布

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在国民政府设立蒙藏委员会。同年又公布

了《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年又公布了《蒙藏委员会

办事细则》。中央政府蒙藏委员会还设有派出机构，

了《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规则》、《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办事细

则》、《蒙藏委员会派驻各地专员条例》等法规。考察国民政府的宪

法、约法等有关民族问题的法律规定，无一字提及少数民族的有

年颁布的《训政纲领》等法规。

如《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在这种法律认识的情况下，制

年）等，也只是有关原则如领土疆域、少数民族地方制度等问题的

一般规定，在国民政府宪法性文件中，对少数民族的提法，有“各

族”“种族”“各民族”“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公民”等等。毛泽东曾

经指出：“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

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

定系统化的法典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但是，从民国时期民族法律

制定总的情况看，各种法律、法规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系统性，呈

现出这个时期不同于以前任何时期的民族法的特点。国民政府统

治时期，为加强边疆特别是西藏政权建设，颁布了一系列宗教管理

法、行政管理法、教育管理法等单行法规，为实现对西藏治理的法

律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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